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亮点

修订后的《未保法》共七章，新增“政府保护”与“网络保护”两个章节，

分别为总则+六大保护。是做好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坚实法律保障，顺应

了时代发展和群众关切，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未成年人的重视和关

怀。各级政府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是贯彻法律的重要举措。要加强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普法宣传，完善举措推动法律的贯彻执行。

《未保法》亮点一览：

 将“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作为保护原则

《未保法》第四条第五款明确将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作为处理未成年人事项

的原则之一。该原则是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的贯彻落实，具体体现在如下几种情

形：

1. 监护人在作出与未成年人权益有关的决定前（第十九条）；

2. 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前（第二十二条）；

3. 未成年人父母离婚时，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

宜前（第二十四条）；

4.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

件时（第一百零二条）。

 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

《未保法》第四条第三款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作为处理未

成年人事项的原则之一，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隐私权和强调个人信息

的承接。

1.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宣传，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涉及未成年人事件应当客观、

审慎和适度，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第四

十九条）

2. 信息处理者通过网络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和

必要的原则。（第七十二条）

3. 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同意。（第七十二条）

4. 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求信息处理者更正、删除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的，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更正、删除。（第七十二

条）

5. 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发布私密信息的，应当及时提示，

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第七十三条）

6.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应保障未成年人

的名誉权、隐私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第一百一十条）

 全方位预防未成年人受到违法犯罪侵害骚扰

1. 要求学校、幼儿园、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校外培

训机构、校外托管机构等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



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

护意识和能力。（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2. 同时《未保法》还新增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资格

制度，从源头避免实施过侵害行为的违法犯罪分子进入相关行业领域。

（第六十二条）

3. 国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

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务。（第九十八条）

 推动净化网络空间与未成年人合理利用网络

新增第五章网络保护，共十七条。推动网络空间持续净化，保障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网络。

1. 明确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注重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提升及保障其在

网络空间合法权益的义务。国家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网络内容的创作与传播，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活动。（第六十四至六十六条）

2.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限制未成年人上网时间、权限与消费打赏。（第七十

四条）

3. 建立网游产品分类、身份认证与适龄提示制度。（第七十五条）

4. 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提供网络直播，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提供网络直播前应征得监护人同意。（第七十六条）

 强化未成年人政府保护，明确政府保护义务

新增第六章政府保护，共十九条。落实政府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义务，强化

政府角色定位，体现保护未成年权益的决心。

1. 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负责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2. 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

利，发展托育、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职业教育；

3. 保障校园安全，依法维护校园周边的治安和交通秩序；

4. 建立和改善适合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和设施，对未成年人进行卫生保健

和营养指导，提供卫生保健服务；

5.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开通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热线；

6. 国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亮点

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共七章，分为总则、预防犯罪的教育、对

不良行为的干预、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对重新犯罪的预防、法律责任和附则。

是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

剂良方。

《未保法》亮点一览：

 未成年人行为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

修订前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教育、管

理方式规定得较为笼统，且具体措施较为单一，无法有针对性地预防。本次修订



扩充“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定义，并对上述不同行为分别设立了对

不良行为的干预措施、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措施、对犯罪行为的惩处和帮教措

施三种不同机制，从而使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能够落到实处。

 不再“收容教养”，开展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

1. 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

2.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送入专门学校接受

专门教育；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

予刑事处罚的，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

育。

 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重新犯罪

1. 学校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第十九条）

2.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第二十条）

3. 为预防重新犯罪，新增社会调查、心理测评、社会观护、安置帮教等规

定。（第四十一条）

4.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残疾人联合会、关心下一代工作

委员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应

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做好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工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培育社会力量，提供支持服务。

（第八条）

未成年人行为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详解

行为 行为定义 对行为的干预

不良行为 1. 吸烟、饮酒；

2. 多次旷课、逃学；

3. 无故夜不归宿、离家出走；

4. 沉迷网络；

5. 与社会上具有不良习性的人交往，组

织或者参加实施不良行为的团伙；

6. 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宜进

入的场所；

7. 参与赌博、变相赌博，或者参加封建

迷信、邪教等活动；

8. 阅览、观看或者收听宣扬淫秽、色情、

暴力、恐怖、极端等内容的读物、音

像制品或者网络信息等；

9. 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

的不良行为。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及时制止并

加强管教。

公安机关、居委会、村委会：及

时制止，并督促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学校：加强教育管理，不得歧视；

对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学校

可以根据情况予以处分或者采

取以下管理教育措施：

1. 予以训导；

2. 要求遵守特定的行为规范；

3. 要求参加特定的专题教育；

4. 要求参加校内服务活动；

5. 要求接受社会工作者或者其

他专业人员的心理辅导和行

为干预；

6. 其他适当的管理教育措施。

严重不良

行为

有刑法规定、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以及严重危害社

公安机关：

应当及时制止，依法调查处



会的下列行为：

1. 结伙斗殴，追逐、拦截他人，强拿硬

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等寻

衅滋事行为；

2.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

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

3. 殴打、辱骂、恐吓，或者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

4. 盗窃、哄抢、抢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

财物；

5. 传播淫秽的读物、音像制品或者信息

等；

6. 卖淫、嫖娼，或者进行淫秽表演；

7. 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向他人提供毒

品；

8. 参与赌博赌资较大；

9. 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理，并可以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

采取措施严加管教。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以

下矫治教育措施：

1. 予以训诫；

2. 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3. 责令具结悔过；

4. 责令定期报告活动情况；

5. 责令遵守特定的行为规范，

不得实施特定行为、接触特

定人员或者进入特定场所；

6. 责令接受心理辅导、行为矫

治；

7. 责令参加社会服务活动；

8. 责令接受社会观护，由社会

组织、有关机构在适当场所

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监督

和管束；

9. 其他适当的矫治教育措施。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所在学校：

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

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送入

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

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

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

受专门教育：

1. 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

果；

2. 多次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

为；

3. 拒不接受或者配合本法第四

十一条规定的矫治教育措

施；

4.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情形。

犯罪行为

后刑满释

放和接受

社区矫正

/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居

委会、村委会：

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协助司法

机关以及有关部门做好安置帮

教工作。



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

享有与其他未成年人同等的权

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